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粤0304执8013号 申请执行人上海大风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刘建
华与被执行人王霞人格权一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03民终
1109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法受理。
判决载明被告王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原告上海
大风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刘建华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须经过本院审
查，并连续七日发布于被告王霞抖音账号“刑天问衡”）；如被告王霞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指定行为，本院则将本判决的主要内容
刊登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报刊上，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王霞负担，因被执
行人未按本判决履行上述义务，本院现将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进行公告：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权是指公民或者法人依法享有的对自己获得客
观社会评价、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名誉权侵权应具备四个要件：行为
人有侵权行为；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具体到本案，首先，被告王霞发
布的视频内容明确指向两原告，内容多为手机实时拍摄和监控实时画
面，但视频内容实际并不能充分推导出配文的“踢技术股东出局、盗窃
的是部分技术机密”是客观事实，相反视频内容所指向的纠纷案件正在
审理中，即被告王霞发布的视频内容描述的系争议事实，而非客观既定
事实。其次，抖音和微信短视频平台均为公共平台，被告王霞发布的部
分视频观看量超过1000次，配文中不当言辞，确实会导致两原告在一定
范围内社会评价降低。最后，被告王霞在相关案件审理期间发布带有明



显倾向性描述的内容，试图引起不特定主体关注，两被告称是因相关部
门的不作为导致不予立案，又说公安机关承诺会继续调查，使用抖音等
平台发布视频系希望获得公平正义。需要强调的是被告王霞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应采取正确合法的方式，案件审理期间通过抖音等平台发布视
频引发不特定群体关注的方式不是值得倡导的维权方式。故本院认为被
告王霞的行为已构成对两原告名誉权的侵犯。现有证据未能显示被告王
霞发布视频系被告王辉授意,两原告主张被告王辉侵犯其名誉权，依据
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王霞的责任。根据被告王霞陈述，被诉
侵权视频已被平台屏蔽，二原告对此亦未提出异议。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被告王霞有继续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等方式发布侵犯两原告名誉权的
视频、语音以及文字的行为，故二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
持。关于赔礼道歉，被告王霞的涉案不当言论确实给两原告名誉造成了
损害，应公开向两原告赔礼道歉。被告王霞赔礼道歉的范围应与损害范
围对等，结合本案案情及实际情况，本院判令被告王霞将道歉声明连续
七天发布于其抖音账号“刑天问衡”，该道歉声明需经本院审核。关于
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
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根据被告王霞侵权行为的程度及情
节，本院酌情支持被告王霞向原告刘建华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关于
经济损失，两原告未举证证明因王霞的侵权行为导致实际经济损失，
同时结合被告王霞侵权行为的程度及情节，故对该部分请求，本院不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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